
德旺社区居民自治章程

第一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吉林省实施方法》和国家以及省市社区建设工作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本社区实际，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本章程适用本社区居民及社区成员单位在执行党的路途、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下，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活动。

第三条: 本章程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探讨通过，社区居委会详细组织实施。

第四条: 社区居委会在组织实施社区事务中，依法接受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政府(办事处)的指导。

第五条: 社区党组织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社区党员的分布状况建立，开展党的工作。社区党组织是社区组织的领导核心，在街道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其主要职责：宣扬贯彻党的路途、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团结组织党支部成员和居民群众完成本社区所担负的各项任务；支持和保证社区居民委员会依法自治，履行职责；加强党组织自身建设，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党员在社区建设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第六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由社区居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化、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自治组织。

第七条: 社区居委会设主任1名，委员6名。日常事务工作由主任全面主持，委员实行分工负责制。依据工作须要，社区居委会可以聘请专职社区工作者，但需征得社区党组织同意后报办事处批准。

第八条: 社区居委会的主要职责:

宣扬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维护社区居民的合法权益，教化居民依法履行应尽的义务，爱惜公共财产，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
办理本社区居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 

调解民间纠纷；
帮助维护社会治安；
帮助政府办事处做好与社区居民利益相关的公共卫生、安排生育、优抚救济、青少年教化等项工作；
向政府办事处反映社区居民的看法、要求和提出建议。

第九条: 社区居民委员会要建立以下工作制度:

(一)会议制度。社区居委会一般每月召开一次工作会议，每季开一次汇报会，每半年一次总结会。社区党组织依据社区工作状况和居民的反映看法，可随时召集社区居委成员开会探讨落实。

(二)居务公开制度。社区事务、财务以及社区居委会成员职责分工和办公时间都要向社区居民公开，并设公示栏。

(三)服务承诺制度。社区居委会为社区居民(成员单位)供应各类服务项目，应明确服务标准，自觉接受社区居民(成员单位)的监督。

第十条: 社区干部是社区居民的公仆，必需树立一心一意为社区居民服务的思想，立足本职工作，努力为社区居民服务。社区干部应尽到以下职责：

(一)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途、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带头执行社区自治章程；

(二)认真学习政治和科学文化，不断提高政策水平和工作实力；

(三)坚持实事求是，讲求工作方法，发扬民主作风，敬重社区居民，擅长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

(四)认真履行工作职责，常常深入社区居民调查，了解社区居民状况和居民的看法；

(五)办事公道正派，帮助社区居民解决困难或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看法；

(六)帮助社区内的居民解决居民与物业管理公司的冲突和纠纷，必要时，向物业管理部门反映看法和要求，加强对社区内物业工作的监督；

(七)将政府下达的有关通知或社区事务管理事项告知居民；

(八)主动向政府或区办事处反映社区居民的看法和要求。

第十一条: 社区居民享有以下权利:

民主选举权。凡年满18周岁常住人口，在本社区居住一年以上的已办理暂住户口的居民都有选举权。依法剥夺政治权利或精神病患者在发病期间的除外；
民主决策权。社区重大事务在实施前，社区居民有权向社区居委会或社区居民代表提出看法和建议，由社区居民会议或社区居民代表会议确定；
民主管理权。社区居民对社区事务的管理提出看法，并要求社区居委会将与居民利益相关的有关事项刚好公布和说明；
民主监督权。社区居民对社区居委会的成员或社区相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工作进行评议。对不负责任的有关人员有权向社区居委会、社区党组织，甚至办事处举报。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压制和报复。

第十二条: 社区居民和社区成员单位义务:

依法履行法律规定的各项义务，自觉遵守社区自治章程； 

(二)主动参与社区组织的各项政治文化、体育活动；

(三)自觉参加社区服务的志愿者组织，听从社区组织的工作支配和完成好安排的工作任务；

(四)弘扬正义和正气，敢于同不良行为和违法犯罪活动作斗争；

(五)爱惜公共设施和维护公共卫生，自觉维护楼道的畅通和公共环境以及小区绿化的清洁；

(六)社区成员单位，应主动支持社区开展资源共享活动，帮助协作社区居委会做好社区单位设施的开放和管理。

第十三条: 严禁在社区制假、贩卖假冒商品或物品；不准复制、出售、传播淫秽物品；严禁贩毒、吸毒；禁止赌博行为；严禁组织卖淫和嫖娼和拐卖妇女儿童行为。

第十四条: 严禁利用封建迷信手段骗财骗物，禁止在公共地方从事或组织他人进行迷信活动，禁止在社区内进行丧事葬礼活动。

第十五条: 严禁乱拉电线、水管或搭建其他有危害他人的雨蓬、铁架，禁止占用公共楼道或天顶堆放个人杂物。

第十六条: 遵守户口管理，诞生、死亡要及时申报和注销户口；出租房屋要办理有关手续，并要求租用者办理暂住有关手续。

第十七条: 本社区依法成立的老年人协会或内部成立的社区志愿者组织、文艺组织，要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听从社区党组织的领导和社区居委会的管理，开展活动前呈报社区组织批准，严禁以组织名义为个人或企业乱拉赞助、传销产品，谋取非法利益。

第十八条: 社区居民之间要相互敬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和谐相处，建立良好的睦邻关系。

第十九条: 不准随意在楼上抛掷垃圾或杂物，严禁向窗外或楼下泼水或架设滴水管；禁止在居民休息期间从事装修或有影响他人休息的消遣活动。

第二十条: 楼外延长的衣架或晒衣钩，必需相对固定，阳台高台种养花草要保证固定，不得随意摆放。

第二十一条: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同等，做到尊老爱幼、赡老扶幼，建立团结和谐的新家庭，人人争当文明好家庭。

第二十二条: 本社区发生自然灾难时，社区居委会要及时帮助镇政府(办事处)做好计灾、查灾、报灾工作；上级发给社区的救灾、救济财物，应专项运用，及时好发放到居民，同时主动帮助居民复原日常生活。

第二十三条: 经镇政府(办事处)确认的特困户，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按标准赐予救济；其子女上学困难的，在义务教育阶段，社区居委会应帮助其向政府(办事处)申请减免学杂费。社区出现临时困难家庭的，社区居委会应帮助其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第二十四条: 社区居委会应主动支持优抚对象和退伍军人为国防和经济建设建功立业，坚持每年“八一”、春节对军烈属和伤残退伍军人进行慰问，激励退伍军人自谋职业，帮助他们勤劳致富。

第二十五条: 本章程执行状况由居民委员会按年度作出总结，向居民代表会议报告。重要状况应随时报告。

第二十六条: 居民委员会可以依据本章程有关规定，制定单项工作细则，但不得与本章程的规定相抵触。

第二十七条: 本章程有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按国家法规执行。

第二十八条: 本章程自居民会议通过后实施，如要修变更动，须经居民会议探讨通过。

德旺社区居民公约
一、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响应政府号召，认真履行公民尽的各项义务，团结一心，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二、学法、知法、守法、自觉维护社会和公共秩序，见义勇为、同一切坏事和不良行为做斗争。
三、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开展文明建设的文娱活动，不看反动淫秽书刊、录像等，不参与赌博、吸毒活动，不做伤风败俗之事。
四、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做到红白喜事不大操大办，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五、搞好公共卫生，自觉维护社会和公众利益，为净化、美化、绿化城市做贡献。在校做个好学生、在小区做个好居民。
六、车进小区减速慢行、不鸣笛、规范停放汽车、电瓶车、自行车，不将车辆停放在通道口、绿化带、消防通道、不妨碍其他车辆通行。
七、不养家禽家畜，宠物办证，不任其到处乱窜扰民。
八、节约用水、用电，不私自乱拉乱接电线。
九、邻里和睦，互相尊重，谦让团结，敬老爱幼，赡养老人。
十、不造谣惑众，不传播流言，不搬弄是非，不制造事端，不打架斗殴，不酗酒滋事，自觉远离黄、赌、毒。自觉维护小区和谐安宁。
十一、积极参加公益活动、文体活动，营造优美、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共创文明小区。
十二、防火防盗，群防群治，进出门栋随手关好防盗门，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